
湘信院工〔2023〕8 号

关于做好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及工会
会员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《湖南省

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学校

工会委员会讨论，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开展第四届教职工代

表大会代表及工会会员代表换届选举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代表的条件

(一)拥护党的方针和基本路线，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(二)关心集体，联系群众，为人正派，办事公道，在教职

工中有一定威信，愿意为教职工群众说话办事，善于反映教职

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。

(三)爱岗敬业，关心学校发展，顾全大局，工作认真，以

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有较强的责任感。

(四)教职工代表应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参政议事能力，有

一定的业务知识和管理能力。

(五)与学校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在职工会会员，代表任期为

三年。



二、代表选举办法

(一)选举要求

1.选举工作应在二级党组织领导下，以分工会为基本单位，

经由教职工民主选举产生。

2.教职工代表比例为本分工会教职工总数的 10%。

3.一线教师代表不低于教职工代表总数的 60%。(一线教师

中博士学历或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代表比例不低于教师代表

总人数的 20%)。

4.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一般应选为代表，参加所属单位的

选举，不占该选举单位的名额。

5.教职工代表中应有教师、工勤人员、管理人员、党组织

和工会负责人等各方面人员组成。青年教师、女教职工、民主

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应有适当比例。

(二)选举工作程序

1.分工会小组长召集全体会员，根据代表条件和学校分配

的代表名额，提出本小组提名名单。

2.分工会综合各小组提名，集中多数教职工意见，按照候

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 20%(不足 1 人按 1 人计算)，确定本分工会

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。

3.分工会主席主持召开本分工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会

员大会，采用差额选举办法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，选举出本单

位教职工代表。

4.选举代表时，参加选举的教职工人数应超过选举单位人

员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方可进行选举，获得本选举单位参选人数



二分之一赞成票时方能当选。

5.选举结束后，经二级党组织审核后，报校工会审核备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二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教职工代表的

选举工作；分工会要在二级党组织领导下，缜密筹划，精心组

织，认真实施。

(二)2023年12月27日前将选举结果的纸质版(盖章签字)、

电子版报工会办公室(求实楼 105)李亭漫，电话：15842699083。

附件：湖南信息学院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及工会会员代表登记表

湖南信息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


附件

湖南信息学院

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及工会会员代表登记表

选举单位： 分工会

教职工总人数 人。 参加选举人数 人。 选举代表人数： 人。

序

号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
政治

面貌
学历 学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

分工会负责人签字： 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
